 珠海市法律服务领域市场主体信用分类

监管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快推进法律服务领域信用体系建设，推进市场主体落实法律服务领域主体责任，加强事中监管，根据《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国发〔2014〕21号）、《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33号）、珠海市出台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相关文件等,结合本行业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珠海市行政区域范围内从事法律服务行业的律师事务所、律师、公证机构、公证员、司法鉴定机构、司法鉴定人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信用分类监管，是指市司法行政主管部门以法律服务领域市场主体信用信息为基础，对法律服务领域市场主体进行信用分类等级评定，并根据信用等级实施差别化的监管措施。
第四条  珠海市法律服务领域市场主体信用分类监管工作由市司法局具体负责落实。
第二章  信用分类评价
 第五条  市司法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制定《珠海市律师事务所、律师、公证机构、公证员、司法鉴定机构、司法鉴定人信用分类评价指标体系》，明确信用评价的计分方式、指标、分数权重等内容，并向社会公布。

信用分类评价主要围绕以下内容开展：
（一）诚信执业、规范执业，自觉维护法律服务市场秩序的情况；

（二）日常监督检查、抽查等行政监管情况；
（三）投诉、举报等社会监督情况；

（四）受到各级行业主管部门或其他政府部门、社会组织表彰奖励或处罚的情况；

（五）其他能够反映市场主体信用状况的内容。

第六条  法律服务领域市场主体信用分类评价的数据基础是市司法行政主管部门在履行职务、提供服务过程中依法产生或者获取的可用于识别市场主体信用状况的信息。
 第七条  法律服务领域市场主体信用分类评价等级由高到低分为AAA、AA、A、B四级。

信用分类评价基础分为100分。

信用分类评价得分在120分（含）以上范围内的，认定为AAA级，表示该市场主体信用合规程度高，最近3年内无严重不良信用行为记录，受到政府或其他组织的奖励表彰，或在政府监管部门常规监管评价中获得较高等级。
信用分类评价得分为100分（含）—119分的，认定为AA级，表示该市场主体信用合规程度较高，最近3年内无严重不良信用行为记录。 

信用分类评价得分在80分（含）－100分范围内的，认定为A级，表示该市场主体信用合规程度较低，存在较高的违规风险，最近3年内发生少量一般失信行为。
信用分类评价得分在79（含）分以下的，认定为B级，表示该市场主体信用合规程度低，违规风险高，最近3年内存在较多一般失信行为或发生严重失信行为。
第三章  信用分类等级应用
第八条  法律服务领域市场主体信用分类等级通过司法局官网推送给市司法行政主管部门各内设单位及其他有关部门和组织，并提示有关部门和人员对相应市场主体予以关注或采取相应措施。
法律服务领域市场主体信用分类等级面向公众提供查询服务，公众主体可通过登陆司法局网站方式查询信用分类等级。
第九条  市司法行政主管部门通过电话、约谈或书面通报等方式将市场主体在分类等级评定中的失分项提示给该法律服务主体，督促法律服务主体及时改正不良行为、消除不良影响。
第十条  法律服务领域市场主体信用分类等级实行动态调整，分类结果一年更新一次。市司法行政主管部门将更新结果及时推送给市司法行政主管部门各内设单位及有关部门和组织，对信用分类等级下降的主体进行重点提示。有关部门及单位根据市场主体最新的信用分类等级实施动态监管。
第十一条  参评市场主体对评价结果有异议的，可向作出评价的市司法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异议，并提供相关资料或证据，由市司法行政主管部门在十个工作日内对提出的异议进行复核，并将复核结果及时反馈给该市场主体。
第十二条  市司法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守信便利、失信严管原则，对不同信用分类等级的市场主体实施差别化的服务和管理。
对信用分类等级为AAA级的市场主体，简化监管流程，减少日常监督检查，降低随机抽查几率。
对信用分类等级为AA级的市场主体，实施正常管理，适时进行检查督导。
对信用分类等级为A级的市场主体，依法从严管理，提醒纠正和规范相关行为，约谈相关负责人，督促严格自律、诚信经营等。

对信用分类等级为B级的市场主体，列为重点监管对象，严格管理，作为日常监督检查重点，提高随机抽查几率，取消在协会评先评优的资格，取消担任政府法律顾问、参与招投标资格，建议相关部门罢免其担任人大、政协代表资格。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珠海市司法局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2019年4月15日施行，有效期三年。
《珠海市律师事务所、律师、公证机构、公证员、司法鉴定机构、司法鉴定人

信用分类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分值
	序号
	二级指标
	指标说明
	数据来源
	备注

	基础分值
	100
	1
	
	
	
	

	加分项
	5
	1
	受到区、县级部门或机构给予的表彰或奖励
	一次加5分，可累加
	区、县部门或机构文件
	

	
	10
	2
	受到市级部门或机构（行业协会）给予的表彰或奖励
	一次加10分，可累加
	市级部门或机构（行业协会）文件
	

	
	15
	3
	受到省级部门或机构（行业协会）给予的表彰或奖励
	一次加15分，可累加
	省级部门或机构（行业协会）文件
	

	
	20
	4
	受到国家级部门或机构（行业协会）给予的表彰或奖励
	一次加20分，可累加
	部（行业协会）文件
	

	扣分项
	5
	5
	受到行业训诫
	一次扣2分，可累计
	行业协会文书
	一般失信行为

	
	10
	6
	受到行业通报批评
	一次扣5分，可累计
	行业协会文书
	一般失信行为

	
	15
	7
	受到行业公开谴责
	一次扣10分，可累计
	行业协会文书
	一般失信行为

	
	20
	5
	受到行业取消会员资格处分
	一次扣20分，可累计
	行业协会文书
	严重失信行为

	
	10
	6
	受到行政机关警告处罚
	一次扣5分，可累计
	市级司法行政部门
	一般失信行为

	
	15
	7
	受到行政机关停业整顿处罚
	一次扣10分，可累计
	市级司法行政部门
	一般失信行为

	
	20
	8
	受到行政机关吊销执业证书处罚
	一次扣20分，可累计
	省司法行政部门 
	严重失信行为


